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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版）
【政策依据】

《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冀财税〔2019〕
6 号）

五、结构性减税类（5项）
16.降低增值税税率

【享受主体】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4 月 1日起：
（1）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

的税率将至 13%，将交通运输业、建
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的税率将至
9%；
（2）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

10%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 9%。
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 10%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3）原适用 16%税率且出口退

税率为 16%的出口货物劳务，出口
退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
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0%的出口货
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税率调整
为 9%。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
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
公告》（2019 年第 39 号）

17. 将不动产分两年抵扣改为
一次性全额抵扣
【享受主体】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纳税人
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
进项税额不再分 2年抵扣。此前按
照上述规定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
进项税额，可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
属期起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
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
公告》（2019 年第 39 号）

18. 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纳入进
项税额抵扣范围
【享受主体】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纳税人
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
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
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
公告》（2019 年第 39 号）

19.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
进项税额加计抵扣
【享受主体】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允许生
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
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
纳税额。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
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
公告》（2019 年第 39 号）
20.增值税期末留底税额退税
【享受主体】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符合条件
的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
【优惠内容】

（1）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试
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①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
起，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
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
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万元；

②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级；

③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
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
④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

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的；
⑤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

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
（2）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同

时符合以下条件的部分先进制造业
纳税人，可以自 2019 年 7 月及以后
纳税申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
还增量留抵税额：

①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
②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级；
③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

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④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
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⑤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
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
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
的公告》（2019 年第 39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

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
退税政策的公告》（2019 年第 84
号）

六、其他惠企利民类(16 项)
21. 个人所得税增加专项附加

扣除
【享受主体】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在个税
免征额提高至每月 5000 元的基础
上，增加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
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
养老人等 6项专项附加扣除。
【政策依据】

新《个人所得税法》
22.对符合条件的房产、土地，

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享受主体】

符合条件的房产、土地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城市公交站场、道路
客运站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
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
贸市场（包括自有和承租）专门用于
经营农产品的房产、土地，暂免征收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政策依据】

（1）《关于继续对城市公交站
场、道路客运站场、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9〕11号）
（2）《关于继续实行农产品批发

市场 农贸市场房产税 城镇土地
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12 号）

23. 对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
税，对与高校学生签订的学生公寓
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享受主体】

高校学生公寓及租赁合同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高校学生公寓免征
房产税，对与高校学生签订的高校
学生公寓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政策依据】

《关于高校学生公寓房产税
印花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4
号）

24. 延续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
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
税收减免政策
【享受主体】

转制为企业的经营性文化事业
单位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
转制为企业，自转制注册之日起五

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由财政部门
拨付事业经费的文化单位转制为企
业，自转制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对其
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党报、党刊将
其发行、印刷业务及相应的经营性
资产剥离组建的文化企业，自注册
之日起所取得的党报、党刊发行收
入和印刷收入免征增值税。
【政策依据】

《关于继续实施文化体制改革
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
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
16号）

25.支持文化企业发展政策
【享受主体】

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
【优惠内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电影主管部门（包括中
央、省、地市及县级）按照各自职能
权限批准从事电影制片、发行、放映
的电影集团公司（含成员企业）、电
影制片厂及其他电影企业取得的销
售电影拷贝（含数字拷贝）收入、转
让电影版权（包括转让和许可使用）
收入、电影发行收入以及在农村取
得的电影放映收入，免征增值税。对
广播电视运营服务企业收取的有线
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农村有
线电视基本收视费，免征增值税。
【政策依据】

（1）《关于继续实施支持文化企
业发展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17 号)

26. 对个人或企业投资者三年
内转让创新企业 CDR免征个人所
得税、企业所得税
【享受主体】

三年内转让创新企业 CDR的
个人或企业投资者
【优惠内容】

对个人投资者转让创新企业
CDR（中国存托凭证）取得的差价
收入暂免征收增值税，三年内免征
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投资者转让创
新企业CDR取得的差价所得和持
有创新企业 CDR取得的股息红利
所得，按转让股票差价所得和持有
股票的股息红利所得政策规定征免
企业所得税，按金融商品转让政策
规定征免增值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证监会
关于创新企业境内发行存托凭证试
点阶段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19
年第 52号)

27. 对符合条件的从事污染防
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
【享受主体】

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
【优惠内容】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符合条件的从事污
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 15%的税
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
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从事污
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税政策的
公告》(2019 年第 60 号)

28.企业发行的永续债，可以适
用股息、红利政策免征企业所得税
【享受主体】

永续债发行方企业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发
行的永续债可以适用股息、红利政
策免征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永续
债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
(2019 年第 64 号)

29.对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
家庭服务业免征、减征增值税、所得
税、契税等
【享受主体】

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
庭服务业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提供社区养老、托育、
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取得
的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
按 90%计入收入总额；承受房屋、土
地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
务的，免征契税；用于提供社区养
老、托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免
征不动产登记费、耕地开垦费、土地
复垦费、土地闲置费；用于提供社区
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建设项目，
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确因地
质条件等原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
的，免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为
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
机构自有或其通过承租、无偿使用
等方式取得并用于提供社区养老、
托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免征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
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
委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
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2019
年第 76号）

30. 对国家商品储备管理公司
免征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享受主体】

国家商品储备管理公司
【优惠内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其
直属库资金账簿免征印花税；对其
承担商品储备业务过程中书立的购
销合同免征印花税，对商品储备管
理公司及其直属库自用的承担商品
储备业务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部分
国家储备商品有关税收政策的公
告》（2019 年第 77 号）

31.减免不动产登记费，调整专
利收费
【享受主体】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减免不
动产登记费，调整专利收费。
【政策依据】

《关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
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45
号）

32.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
【享受主体】

部分政府性基金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归属中央收入的文
化事业建设费，按照缴纳义务人应
缴费额的 50%减征。2019 年 7 月 1
日起，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
金征收标准降低 50%。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
设培育范围的试点企业，兴办职业
教育的投资符合本通知规定的，可
按投资额的 30%比例，抵免该企业
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
加。自 2019 年 7月 1日起，将《财政
部关于印发〈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
〔2012〕17 号）第八条规定的航空公
司应缴纳民航发展基金的征收标准
降低 50%。
【政策依据】

《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
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46号）

33.降低无线电频率占用费、出
入境证照类收费、商标注册收费等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享受主体】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降低无
线电频率占用费、出入境证照类收
费、商标注册收费等部分行政事业
性收费标准。

【政策依据】
《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

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
914 号）

34. 残疾人就业保证金实行分
档减缴政策
【享受主体】

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
【优惠内容】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实行分档减缴政策。其中：用人单位
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 1%（含）
以上，但未达到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按规
定应缴费额的 50%缴纳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
比例在 1%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
的 9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在
职职工人数在 30 人（含）以下的企
业，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政策依据】

《财政部关于调整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征收政策的公告》（2019 第
98 号）

35. 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
业就业，扣减增值税、城镇维护建设
税、教育附加税、地方教育附加税、
所得税等
【享受主体】

进行创业就业的自主就业退役
士兵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
事个体经营的，在 3年内按每户每
年 144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
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
个人所得税。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与其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
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在 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
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
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9000 元。
【政策依据】

《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冀财税〔2019〕23 号）

36. 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创业
就业实施税收优惠，扣减增值税、城
镇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税、地方教
育附加税、所得税等
【享受主体】

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持
《就业创业证》（注明 " 自主创业税
收政策 " 或 " 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
税收政策 "）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 " 自主创业税收政策 "）的人
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
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年内按每户
每年 144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个人所得税。企业招用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以及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
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证》或
《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 " 企业吸
纳税收政策 "）的人员，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在 3年内按实际招用
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
准为每人每年 7800 元。
【政策依据】

《关于转发 <财政部 税务总
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务
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
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 > 的通知》（冀财税 〔2019〕 22
号）

（已完结）

减税降费惠企纾困政策清单（2021 年）


